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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司訓所分發至屏東地檢署服務至

今，共經歷3次選舉查察，包括97年立法委

員選舉、98年農、漁會代表及總幹事選舉、

98年縣市長等三合一選舉。每一次參與查

賄都極具挑戰性，亦留下深刻記憶。

一、97年初立法委員選舉

先從立委選舉談起，這是我第一次參

與選舉查察，也是分發3個月後即面臨的大

挑戰。回想當時收到「選他」案件，起初

是一臉錯愕，心想：會不會是主任弄錯

了？（按規定，初分發時應分刑訴376案

件）接下來，對於選他案件要如何進行，

也完全不知所措，腦袋一片空白。請教學

長後才恍然大悟，原來選他案件並不如想

像中困難，第一步，先把提供情資的單位

找來研討案情，再判斷是否具有偵辦價值

即可。接著，離選舉愈近，賄選情資愈來

愈具體，也愈來愈具偵辦價值。選舉前數

日，情資的真實性必須更加注意，發動偵

查前，應謹慎小心，以免誤中敵計。恣意

發動偵查的後果，非但容易引起民怨，且

會消耗檢、警選前有限的戰力。

第一次參與查賄的經驗，一切從零開

始。查賄過程中遇到沒把握或是未曾處理

過的問題，我必定先請教學長或主任，一

方面可減少錯誤，另一方面可從他人身上

獲得辦案經驗。此外，有的學長專精於處

理案件細節部分，例如程序問題、法律見

解；有的學長則擅長掌握偵辦案件的大方

向，各有所長，可視問題需要，於辦案

時，多向學長請益。

總而言之，在完全陌生且不熟悉的情

況下偵辦賄選案件，即使有主任、學長在

旁指導，我仍是戰戰兢兢，再加上承辦立

法委員候選人蔡豪賄選案件，案情不斷向

上發展、突破，前後8名共犯聲押獲准，辦

案壓力相當沈重。直至起訴書製作完成 三、98年底三合一選舉

的那一瞬間，我才如釋重負。 由於歷經前次農、漁會選舉操兵，

二、98年初農、漁會的選舉 檢、警、調的默契，已十分良好，加上

98年初農、漁會的選舉查察，我實 98年5月開始，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刑警

際參與選舉查察前的各項會議，對於選 大隊民生小組A、B組（前身為「國土及

舉查察有了較完整的認識。在此之前， 油品查緝小組」）派駐本署，直接由本

曾誤以為檢察官查賄開始，是在地雷 署檢察官指揮，經過幾個月時間與檢察

（即秘密證人）引爆之後。地雷尚未引 官密切合作後，已步入正軌，成為地檢

爆前，是警察的工作範疇，與檢察官無 署的機動部隊，隨時可以作戰。因此，

關。進一步深入才發現，第一，查賄如 屏東地檢署在邢檢察長的運籌帷幄下，

同作戰，仍須有一個全盤的戰略及健全 一切均已準備就緒，「警、調」也已摩

的指揮系統。第二，基層的員警、駐點 拳擦掌準備好迎接下一場重頭戲----三

的調查員，對於個案情資的提供，有其 合一選舉。

絕對的重要性及無可取代性。事實上， 98年底縣市長、縣議員、鄉鎮長三

檢察官不太可能外出蒐集賄選情資，但 合一選舉，我擔任屏東縣部分選區的選

在各方零星的情資匯入後，須由地檢署 舉查察分區召集人，身負分區選舉查察

檢察官來整合、分析，才能將組織性、 成敗責任與壓力。此次三合一選舉，在

集團性的買票一網打盡。 屏東縣縣長選舉部分，因雙方實力懸

囿於農、漁會法賄選處罰相關規 殊，選情較冷，但縣議員選舉，仍是十

定，農、漁會選舉買票為最重本刑3年 分激烈，尤其是屏東市縣議員的選情，

以下有期徒刑的輕罪，行賄被告不易聲 而屏東市正是我負責的選區之一。選

押獲准，且賄選規模通常較小，案情較 前，屏東市賄選的情資、地雷很多，但

單純。另一方面，因有前次參與選舉查 在選前二週左右，相較於其他地區，例

察的經驗，此次的選舉查察，我較能從 如屏南地區及原住民不分區，紛紛傳出

容以對，也不再是只有感受辦案壓力而 查賄成果，屏東市選區地雷引爆卻出奇

已。 的少，使身為分區召集人的我，倍感壓

雖然，此次農、漁會選舉的重要性 力。然而，有前2次選舉查察經驗，我

及規模，均遠不如年底三合一選舉，但 深信只要警方布雷確實，地雷終會引

邢檢察長仍然相當重視，主因是此次查 爆，即使面臨其他分區查賄已傳佳績的

賄是年底三合一選舉的前哨戰，屏東縣 壓力，我仍堅持按兵不動。終於，選舉

「檢、警、調」整體查賄實力，將在這 前一周，幾乎全屏東縣遍地開花，包括

一場戰役中被檢驗。結果，「檢、警、 屏東市在內，甚至遠在外島的琉球鄉也

調」不負眾望，共同交出漂亮的成績 傳出賄選，本署檢察官火速調度海巡署

單，而實際參與這一場戰役後，我體認 船隻，跨海至琉球查賄。另一方面，公

到「檢、警、調」偵辦案件若能緊密結 訴組檢察官及剛分發不久的48期檢察官

合，將無堅不摧。 也全力投入支援，地檢署、調查站在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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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周，每天徹夜燈火通明，相當熱 件上，一旦聲押行賄被告獲准後放

鬧，據說已有好多年未見屏東地檢署有 棄追查，查賄可能到此結束。因

此「榮景」。 此，賄選案件能否繼續向上發展，

經歷此次的選舉查察並結合前2次 往往視有無付出更多努力而定。

的查賄心得，有下列幾點經驗提出與大 （三）不要輕忽與秘密證人接觸的重要

家分享： 性

（一）選舉案件應多請教有經驗的學長 實務上曾聽過有詐騙檢舉獎金

選舉案件的偵辦上，較一般案 的案例，再加上高額的檢舉獎金極

件複雜，有許多細節必須注意，例 有可能成為不肖之徒詐騙的標的，

如秘密證人的操作、運用及保密， 以及可能只有收賄者單一指訴的各

行賄被告心防的突破，以及單一指 種考量下，我對於賄選情資的來

訴如何鞏固犯罪事實等等。因此， 源，格外慎重。

在偵辦賄選案件過程中，多向有經 此次選舉，我前後共接觸了

驗的學長請益，可以減少錯誤發 7、8位秘密證人，雖然有些檢舉人

生。 所述內容不夠具體，不足以發動偵

屏東地檢署規模不大，但臥虎 查，但多數仍是可靠的情資。較為

藏龍，諸如何克昌檢察官辦案細 特別的是，其中一案由警方帶同證

緻，而劉俊儀檢察官深謀遠慮， 人至地檢署，經過我與邱呂凱檢察

2位均是非常優秀的學長，選舉查 官共同會談後，我發現全案買票經

察上提供我許多寶貴意見，平日亦 過疑點重重，證人雖陳述已收到

惠我良多。何景東、莊啟勝及蔡榮 500元 賄 款 ， 但 對 於 買 票 細 節 部

龍三位主任檢察官，以及同辦公室 分，交代不清，且與常情不符，過

的劉志文學長、葛光輝學長，亦在 程中因為不斷地詢問檢舉人所述收

我承辦立法委員候選人蔡豪賄選案 賄經過的所有疑點，檢舉人似有查

件上，給予極大的幫助、支持，否 覺，故會面結束後，檢舉人即未再

則，只憑我這菜鳥檢察官，實難成 連絡。事隔多日，在偶然情況下，

就此案。 得知該案分選他案件由他股檢察官

（二）面對行賄被告應更有耐心 偵辦，經與承辦檢察官討論後，認

這3次參與查賄，每個案件面 為本案疑點重重，最後調查結果，

對行賄被告，我均不厭其煩地勸說 該名檢舉人確係提供假情資，已被

渠等供出事實，而在勸說行賄被告 承辦檢察官簽分誣告案件偵辦。

認罪並供出上手的過程中，我亦學 由此可見，多接觸秘密證人，

習到許多的經驗，過程雖然辛苦， 對於判斷情資的真實性，有極大的

但在突破被告心防那一剎那，早已 幫助，亦能累積自己的經驗。另

忘記辛勞，反而增加更多信心令我 外，本次三合一選舉尚有因親自接

堅持下去。相反地，在偵辦賄選案 觸以電話向本署檢舉賄選的秘密證

人後，查獲賄選案件的實例，容後 （五）檢舉電話情資偵辦案例

於（五）部分，再詳為敘述。 接觸檢舉人的重要性，已如前

（四）單一指述證據鞏固的重要性 述，再舉一個此次三合一選舉偵辦

秘密檢舉人本人為收賄者，如 賄選實例與大家分享。

又無法提供其他收賄者的情資，則 選前本署接獲電話檢舉，檢舉

將來案件操作下去，難以避免檢舉 內容指出，某區多位縣議員候選人

人曝光，此一風險，應該在製作筆 的樁腳可能買票，但由於同一檢舉

錄前，預先告知檢舉人，以免檢舉 人有不同候選人的情資，難免讓人

人誤以為屆時不用出庭指證，即可 懷疑其內容的真實性，但該名檢舉

坐享高額查賄獎金之利益。最好的 人自稱曾領過查賄獎金，所以我便

情況，是檢舉人以第三者的立場來 決定與其會面，並邀同區邱呂凱檢

檢舉賄選，一方面不但可以掩護檢 察官共同參與。經過會談近30分

舉人，另一方面透過其他收賄者的 鐘，我與邱檢均認為情資可信度極

證詞，可以讓證據證明力更強。而 高，但因檢舉人與收賄者並無直接

因為選舉有檢舉獎金，買票被告可 聯繫，且賄款尚未發出，故只能暫

以用此一理由，削減證人的證明 時擱置。經過2、3日後，檢舉人來

力，加上人的供述有其不確定性， 電表示行賄樁腳已收到錢，準備開

稍有瑕疵，即不被法院所採。因 始在村內買票，經研判該地點適合

此，在單一指述情況下，更應鞏固 埋伏跟監後，我即請邱檢指揮民生

證人的證詞。 B組前往現場埋伏蒐證，準備隨時

以此次三合一選舉某鄉長候選 採取行動。經過一個下午的跟監，

人涉嫌買票案件為例，2位收賄被 確認檢舉人所述屬實，我們遂於同

告均指證行賄被告行賄，買票現金 日晚間採取行動，由邱檢調度指揮

是由其中一位收賄被告收下後，於 警力，我在旁協助，發動一波約

翌日再轉交給另一位收賄被告，惟 30名警力的傳喚、搜索行動，我與

行賄被告否認。為求慎重，即使有 邱檢並帶隊搜索2處重要地點，當

2位收賄被告之證詞，2位收賄被告 場扣得現金約17萬元，最後並突破

間的關係為何？為何於翌日轉交等 小樁腳心防，聲押大樁腳（村長）

疑點？我仍予以一一查明、鞏固。 獲准。回顧本案之所以能有所斬

而一般最簡單可運用的方法，莫過 獲，全是因為接觸檢舉人後，研判

於透過調閱通聯紀錄來判斷收賄被 其情資可靠，再進一步查證，最終

告、行賄被告當時所在位置，查明 發動大規模的偵查作為所致。本案

是否與渠等證詞或供述相符，如果 如未接觸檢舉人，在檢舉人有限的

是證人時間、地點記憶有誤，也可 情資，以及選前人力有限的情況

事先將漏洞彌補，以免在院方審理 下，我可能沒有信心動員規模30名

時被辯護人攻破。 以上的警力偵辦此賄選案件。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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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從地檢署接獲檢舉情資至聲押被告獲准為止，全由檢察官

主導，並指揮本署民生B組查獲，更顯可貴。

（六）通訊監察仍有一定的重要性

自從通訊監察權回歸院方後，通訊監察的聲請較以往

困難甚多，後續的陳報、通知程序亦相當繁瑣，加上受監

察人的警覺性高，不易在電話中談論賄選。因此，警、調

在選舉查察上，容易依賴地雷引爆，不欲事先聲請通訊監

察。但通訊監察在選舉查察中，仍有一定的重要性，不可

忽略。此次三合一選舉，某案1次查獲上、中、下3層被告

（2層行賄），就是檢舉人提供的地雷引爆，再加上事先對

被告等人施以通訊監察的結果。與其他賄選案件往往向上

追查不易，且耗時甚多相較，本案的通訊監察確實發揮極

大的功效。

最後，誠如屏東地檢署邢檢察長所言：「每偵辦一個案件，

都是在寫一個故事！」。在屏東地檢署參與查賄的點點滴滴，每

件都足以編織成一篇故事，而檢察官正是故事的作者，在屏東地

檢署參與查賄所寫下的故事，都將成為我檢察官生涯中，難以忘

懷的經歷。

屏東，位於臺灣最南端，地形狹長，幾乎全年

如同夏日般的炙熱，境內產業以農、漁、牧業為

主，這裡－有個屏東地檢署。還記得民國95年8月，

第一次踏進屏東地檢署時，依稀有些不真實感，相

較於先前曾造訪的其他地檢署，屏東地檢署的感覺

是小巧溫馨及帶著些許歲月的痕跡，或許因為南部

人情味較為濃厚，亦或許署內人員較少，很快就認

識辦公室的學長姊和其他行政同仁，融入地檢署這

個環境內。

有人說，檢察官對轄區內地點的記憶來自相

驗，這句話的確某程度在自己身上獲得驗證。相

驗，可說是檢察官與法官工作職責中重要的區別，

在屏東，行政相驗並不普遍，無論病死、非病死或

可疑為非病死的情形，皆由檢察官進行司法相驗，

加上屏東縣幅員遼闊，有時外勤幾乎一整天都在外

面，從屏北到屏南，有些較為偏遠的地方，如滿州

鄉、獅子鄉，先前從未曾去過，還是相驗時才第一

次造訪，甚至和朋友同事們一起外出時，還會提到

相驗時來過這個地方等等，或許相驗也算認識轄區

環境的另類方法之一吧。

雖然一般印象覺得屏東屬於較純樸的農業縣，

案件性質較單純，但由於屏東縣範圍廣大、有山有

海有港口，相關的國土保育、漁業案件不少，又因

毗鄰高雄縣市，經常發生跨區犯罪的情形，且境內

教育、經濟狀況仍有進步空間，毒品案件與財產犯

罪案件亦不在少數，並時常須前往其他機關開會或

進行法令宣導，工作量實不亞於其他地檢署。然

而，換個角度想，檢察官的職務性質本就嚴肅沈

重，且每個地檢署各有其不同特色，實在沒有那一

個地檢署較為輕鬆的說法。

不過，很慶幸自己選擇屏東地檢署作為檢察官

生涯的第一站，不僅辦公環境溫馨便利，同事間互

動良好，甚至連調動到其他地檢署的學長姊們還時

常主動聯繫詢問署裡近況，足以感受大家對於屏東

地檢署的眷念。期許屏東地檢署能在既有的良好基

礎上日新又新，發揮檢察機關為民服務、維護公益

的功能，為生活在國境之南的人們提供安祥的生活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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